
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

  自願領取修業證明書切結書 

    3年    班    號 學生               

本人經慎重考慮，因學習評量結果不符合畢業規定，但已

取得一百二十個畢業應修學分數，聲明放棄重修或重讀之權

益，自願領取高中三年修業證明書，以作為大學入學同等學力

證明， 特此聲明。 
 

     此致 

    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
 

學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

出生年月日：民國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

學生簽名：   手機號碼：          

家長雙方(或監護人)簽名：             、              

家長雙方(或監護人)手機號碼：   、            

中  華 民   國 年 月 日 

附註：領取修業證明書之後，不得再因申請重修、補修或重讀等其他理由
換發畢業證書。 

 

修業證明書字號:     年   月   日北市中正教修字第           號 
 

 

 領取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領取日期: 


